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追认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安徽

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一科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的保荐机构，对公司追认关联交易的情况进行了核查，并发表核

查意见如下：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九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本次追认关联交易金

额合计为人民币 1,109.78 万元（含税）。 

关联董事林巨广先生、刘蕾女士、王淑旺先生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一

致同意该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公司独立董事认为：公

司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遵循了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关联方能够按照合同规定享有其权利、履行其义务，未

发现通过此项交易转移利益的情况。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因正常生产经营需要而

发生的，并依据市场价格公平、合理地确定交易金额，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

况、经营成果及独立性产生负面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董事会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等的规定。综上，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关于追认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本次追认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合计金额为人民币 1,109.78 万元（含税），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经公司自查，因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与关联方安徽江淮重型

工程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淮重工”）累计发生人民币 1,109.78 万元（含税）

的日常关联交易，其中：江淮重工代收公司电费为人民币 976.17 万元，公司向江

淮重工采购商品金额为人民币 129.46 万元,江淮重工代收公司园区建设费分摊的

工程管理费 4.15 万元。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与关

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 

占同类业务比例

（％） 

关联人代收电费 江淮重工 976.17 0.34 

向关联人采购商

品 
江淮重工 129.46 0.05 

关联人代收工程

管理费 
江淮重工 4.15 - 

合计 1,109.78 - 

注：1、占同类业务比例计算公式的分母为公司 2022年度营业成本； 

2、本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交易金额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人的基本情况 

江淮重工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安徽江淮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谢振兴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工业区上海路（原经五路）2号（江淮重工基地） 

注册资本 5,0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3年9月19日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挖掘机、压路机、叉车、推土机、铲运机、工程机械、化工机械、通用

机械及其零配件生产和科研所需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及零配

件，印刷机械、立体车场、特种车辆改装、钢结构、汽车工业装备的国

内开发、制造、销售、租赁，房屋租赁，特种设备的修理，智能搬运机

器人、自动化设备的开发、制造、租赁、销售，自动化立体仓库及仓储

物流设备、智能物流系统、自动化项目的集成，技术服务及工程实施，

机场地面设备研发、制造、维修、销售，信息网络系统技术的软件开

发、技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股东情况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淮重工51%股份，公司持有

江淮重工49%股份。 



根据江淮重工 2022 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江淮重

工资产总额74,892.63万元，负债总额63,804.16万元，所有者权益合计为11,088.47

万元。2022 年度，江淮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87,786.07 万元，净利润 2,553.05 万元。 

根据江淮重工 2023 年 1-9 月份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江淮重工资产总额 86,442.08 万元，负债总额 70,935.42 万元，所有者权益合

计为 15,506.66 万元。2023 年 1-9 月，江淮重工实现营业收入 83,280.79 万元，净

利润 4,329.68 万元。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参与竞拍合肥银联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管理人于阿里拍卖平台挂牌公开转让

所属安徽江淮银联重型工程机械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安徽江淮重型工程机械有

限公司”）49%股权。上述 49%股权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江淮重工变更为公司直接持股 49%的参股公司。同时，公司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总经理林巨广先生，实际控制人、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刘蕾女士，董事、

董事会秘书王淑旺先生自 2023 年 3 月起兼任江淮重工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江淮重工为公司的关联方。 

（三）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财务状况良好。公司将就上述交易与相关

方签署合同或协议并严格按照约定执行，双方履约具有法律保障。 

三、日常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为便于集中管理，自公司设立至今，公司所在园区电费一直由江淮重工代收。

除关联方代收电费外，公司基于日常生产经营需求，向关联方江淮重工采购了部

分商品。公司与上述关联方所进行的关联交易以自愿、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进

行，关联交易定价不存在显失公允情形。 

（二）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关联方的交易均以合同或协议方式明确各方的权利与义务，包括交易

价格、付款安排和结算方式等。交易以市场化运作，符合公司及股东的整体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日常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公司日常经营所需，关联交易的定价合理，不存在显失公允

情形。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亦未对公司的独立

性构成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也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方形成依赖或被控制。 

公司在对相关交易自查时发现，上述关联交易未能及时履行相关决策程序并

进行披露，公司已要求相关部门予以高度重视，进一步完善关联方识别及确认工

作，安排专人对关联方信息进行维护，对关联交易进行跟踪，确保相关审议、披

露程序的合规履行。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从严进行关联交易的识别，严

格履行关联交易的审议和披露程序。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巨一科技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履行了必要的

内部审议程序，公司追认关联交易的事项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符合公司日常经

营所需，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追认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巨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追认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王  凯                  葛自哲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